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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         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報告本府 113 年 8 月 6 日縣務會議紀錄。 

二、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(一) 現今詐騙手法層出不窮，AI 科技日漸成為詐騙工具，請警 

    察局透過各種媒體管道，加強宣導詐騙最新手法，以增進 

民眾反詐意識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二) 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： 

    主席裁示： 

1. 編號 26：1 個月後提報新進度。 

2. 編號 49：解除列管。 

三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「重大建設計畫」執行 

                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 

1. 編號6新闢三義高中通學廊道及鄰台13線路邊停車空間規 

     劃計畫： 

        主席：採納三義鄉呂鄉長建議，請工務處、教育處協調私 

人土地(永森公司及慈濟)取得部份，本人會同前往 

拜會。 

2. 准予備查。 

四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「基本設施補助計畫 113 年度第 2 季 

               執行情形」，報請公鑑。 
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五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

               ，報請公鑒。 

   主席裁示： 

1. 序號 36：苗栗合法露營場占比低輔導團出動 

主席：請文觀局邀集農業處、地政處、警察局組成聯合稽 

查小組，針對未登記的露營場於 2個月內依法查辦 

。 

2. 准予備查。 

六、 農業處報告：辦理「2024 苗栗海洋觀光季系列活動」，報請公 

鑒。   

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    

貳、 討論提案： 



    工商處：提報訂定「苗栗縣政府建築工程基礎開挖安全措施 

管理作業要點」草案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參、 主席裁示：     

一、 行政院工程會李副主委訂於8月16日偕同中央相關部會長官

蒞縣聽取「7 月凱米風災復建工程專案」簡報及現勘。截至 8

月 7日止，本縣共提報 7類工程計 79件，概估金額 2億 5,543

萬 7 仟元，請水利、工務、農業、原民、文觀等業管局處備

齊詳實具體資料，積極爭取相關復建經費，俾利工程早日核

定、啟動。 

二、 根據衛福部 2022 年調查學童蛀牙經驗指數顯示，苗栗縣以

3.82 顆最多，與全台平均值 2.01 顆及世界平均值 1.67 顆

相較，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。維持學童口腔健康，不僅是

家長的責任，還需要更多單位共同投入，請衛生局、教育處

加強學童口腔保健宣導，要求各校落實學生午餐餐後潔牙，

持續推動學童口腔保健照護。 

三、 各局處擬辦理 100 萬以上大型活動前，務必事先向本人面報

該活動規劃之內容；另在標案評選時，評審委員如有提出請

廠商作為之事項，應確實執行，並於活動結束後，必須嚴格

執行驗收程序，倘有未完成情事一律予以扣款，以維持活動

品質。 

四、 各單位榮獲各項全國性或國際性評比獎項，均應主動披露於

本府網站榮譽榜，另舉辦各項可供民眾參與之活動，亦應提

前 1 至 2 週將活動訊息發佈在縣府官網，以利各粉絲團分享

連結，加強行銷宣傳，廣邀民眾共襄盛舉。 

肆、散會：上午 9時 02 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